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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鄭國宏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4911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建築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都建照字第11203401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有關本市桃園區福林段400地號等2筆土地建造執照申請案

（掛號日期：112年8月11日），已逾建築法審查期限，依

法予以駁回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台端等2人112年8月11日（收件編號2042）向本市建築師

公會掛號之建造執照申請案辦理。

二、依本府112年1月10日府都建照字第1120004656號函，起造

人應自建築執照掛號日起三個月內申請排會審查（業已掛

號未申請排審者，亦自即日起核算），又建築法第36條規

定，未送請復審，本府得依法予以駁回，除申請書、審查

表由本府建築管理處抽存外，隨函檢還原卷乙宗，請查收

(本案申請人共2名，由代表人代收)。

三、處分相對人：吳銀宗、吳銀朗等二名。（詳如附件）

四、如對本處分不服，依訴願法第14條第1項、第58條第1項之

規定，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

正、副本（均含附件）向桃園市政府提起訴願。

正本：吳銀宗 君（代表人）、吳銀朗 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2H1120098763

■■■■■■建照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12/04 16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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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劉棕元建築師事務所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本府建築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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